江东区“一卡通”分馆设立条件
1、馆舍建设：各“一卡通”分馆要求设在便于群众借阅的中心区，楼层原则上不超过二层，馆舍面积不低于80m，室内阅览座位不少于20个；实行借阅一体化管理；有条件的“一卡通”分馆可开设特色项目；“一卡通”分馆必须开设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电子阅览室。

2、内部设施配置：各“一卡通”分馆至少配备3-4台计算机，1台用于借还，文化共享工程专用计算机2台以上，保证计算机网络畅通；分馆所有标识由总馆统一发放，书架、期刊架等分馆可自行配置，不作统一要求。

3、藏书建设：

“一卡通”分馆需每年订报纸不少于10份，期刊20种，图书不作要求，由总馆统一配送。

4、人员配置：

“一卡通”分馆需配备专职管理员1—2名，负责图书借还、业务统计，经常性开展读书活动。
　　5、开放时间：各“一卡通”分馆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40小时，双休日必须开放，闭馆时间可自行调整到周一至周五，鼓励晚上安排时间开放。
　　6、管理效率：“一卡通”分馆要积极宣传，提升办卡量，每个“一卡通”分馆基本的有效借阅卡为50张以上，年借阅保证5000人次以上，年外借册次保证在1000册以上。按月制定月报表，报送总馆。
　　7、读者活动：各“一卡通”分馆每年需制定读者活动计划，并向居民告知，每年活动不少于3次，活动情况向总馆呈送。
　　8、文化共享工程服务：各“一卡通”分馆要充分结合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服务，积极配合区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宣传对进行宣传，举行活动，让居民了解和共享优秀传统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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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图书馆（室）情况对照条件说明

